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吳少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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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晨瀚  律師

            廖國憲  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第一審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

第35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少迪（下稱被告）於民國11

3年6月26日准予執行羈押之期間，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

分局偵查隊在113年7月17日借提警詢時，已就涉犯本件詐欺

犯行坦承不諱，並就所知該集團之運作情形如實交代。被告

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逮捕當天一

併遭警方搜索扣押之，被告縱使具保停止羈押亦無其他相關

設備得為隱匿，更無從湮滅任何證據。且被告既對犯行均已

坦承不諱，實無再湮滅證據之理。是被告並無此羈押原因存

在，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又被告僅屬於該犯罪組織之底層人

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則遑論被告有認識

或接觸「富哥」之機會，甚至與其勾串證詞之可能，原裁定

認被告有此羈押之原因，顯乏依據。且原裁定未指出被告任

何未來有反覆實施詐欺罪嫌之虞之事證，顯然僅以認定被告

所屬組織分工詳細，已具規模，主觀臆測被告當必再犯，進

而推論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然原裁定顯未審酌被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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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關前科，本案被告實係一時失慮，偶罹刑典，足徵被告

無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必要及可能性。縱使原裁定認仍存有

羈押原因，亦無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之羈押必要性，且無

其他具保、限制住居等替代方案可取代，而仍對被告裁定羈

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顯然有誤。爰提起抗告，請求撤銷

原審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

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或證人之虞者。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刑法第339條

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

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羈

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

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

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延長羈押係以保全證據、確保刑事程

序進行或刑罰之執行為目的之強制處分。是刑事被告經法官

訊問後，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或第101條

之1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情形，及應否依同法第108條之規定

予以延長羈押，均屬事實問題，法院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

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且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

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

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

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

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

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

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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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

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

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前經原審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涉犯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20條、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之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

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及被告參與

本案詐欺集團分工詳細，已具相當規模，衡情有反覆延續詐

欺犯行之特徵，且施行詐術之對象並非僅有1人，有事實足

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

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非予羈

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程序，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

執行羈押3月確定。嗣於113年12月24日訊問被告，並綜合全

案卷證資料後，以被告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並衡酌本案犯罪

情節、被害人人數、受騙金額等情，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

金融秩序，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而有繼續羈押之必

要，裁定自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有原審裁定可

查，並經本院核閱原審影卷無訛。又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業據被告於

偵查及原審訊問時均坦承不諱，並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供述及

非供述證據可佐，亦足見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抗告意旨雖以其已坦承犯行，並對所知集團之運作情形

如實交代，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

逮捕當天一併遭警方搜索扣押，無湮滅證據之可能；且被告

為犯罪組織之底層人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

低，亦無與之串證之虞；被告並無相關前科，本案只是一時

失慮，偶罹刑典，並無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不具羈押原

因等語。惟查被告係在二線機房與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一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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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搜索查獲，而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之供述，其係負責製作

相關詐欺取財使用之道具，供其他原審同案被告詐騙使用，

可認被告對於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之分工知之甚詳；而原審已

經審酌被告與原審同案被告郭文彬、楊倫勇於偵查時供述有

不一致之處，且尚有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暱稱「富哥」

者未到案，及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已遭扣

押，仍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而勾串或影響

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經核並無違誤。且參

酌被告等犯罪組織成員與上游水房間係以通訊軟體「Telegr

am」進行內部聯繫，被告或共犯使用之手機雖經扣案，亦不

能排除可以其他手機或電腦等裝置登入，被告仍有與組織成

員間相互勾串及湮滅本案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原審因認被告

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無不當。

　㈢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

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

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經

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

向，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

下，再次興起犯罪意念復為同一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

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

羈押或延長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預備再為

同一犯罪，僅須由其犯罪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

次犯下該條所列罪行，該某種條件現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

前犯罪之外在條件未有明顯改善，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

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其有反覆實

施該條犯罪之虞。而經本院審閱上揭卷宗後，被告所涉屬集

團性加重詐欺取財犯罪行為，分為一至三線機房，另有水房

成員負責將詐騙取得之贓款，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洗錢，集

團上下游組織間分工精細，本具有反覆實行之特性；而本案

目前僅查獲被告參與之二線機房，其餘一線、三線機房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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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並未查獲，客觀外在環境仍未有明顯改善，綜合觀察被告

參與本案犯罪之情節，自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同一加

重詐欺取財罪之虞。且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其犯

罪之規模非小，破壞人際互信，危害社會治安，所涉罪質具

侵害民眾財產之高度風險，尚無得以其他強制處分替代。應

認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要件相符，若

不繼續對被告實施羈押，恐有危害社會治安之虞，並權衡國

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維護、被告人身自由之私

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等比例原則及必要性原則後，應堪認

仍有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是原審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經

核並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四、綜上所述，本案經原審訊問被告後，審酌全案卷證，以被告

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

之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

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

行，因認有羈押必要之原因依然存在，而裁定被告自114年1

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尚屬有據，核

無不合。被告抗告意旨以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請求撤銷

延長羈押裁定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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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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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王晨瀚  律師
            廖國憲  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第一審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35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少迪（下稱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6日准予執行羈押之期間，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偵查隊在113年7月17日借提警詢時，已就涉犯本件詐欺犯行坦承不諱，並就所知該集團之運作情形如實交代。被告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逮捕當天一併遭警方搜索扣押之，被告縱使具保停止羈押亦無其他相關設備得為隱匿，更無從湮滅任何證據。且被告既對犯行均已坦承不諱，實無再湮滅證據之理。是被告並無此羈押原因存在，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又被告僅屬於該犯罪組織之底層人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則遑論被告有認識或接觸「富哥」之機會，甚至與其勾串證詞之可能，原裁定認被告有此羈押之原因，顯乏依據。且原裁定未指出被告任何未來有反覆實施詐欺罪嫌之虞之事證，顯然僅以認定被告所屬組織分工詳細，已具規模，主觀臆測被告當必再犯，進而推論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然原裁定顯未審酌被告並無相關前科，本案被告實係一時失慮，偶罹刑典，足徵被告無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必要及可能性。縱使原裁定認仍存有羈押原因，亦無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之羈押必要性，且無其他具保、限制住居等替代方案可取代，而仍對被告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顯然有誤。爰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審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延長羈押係以保全證據、確保刑事程序進行或刑罰之執行為目的之強制處分。是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情形，及應否依同法第108條之規定予以延長羈押，均屬事實問題，法院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且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前經原審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20條、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之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及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分工詳細，已具相當規模，衡情有反覆延續詐欺犯行之特徵，且施行詐術之對象並非僅有1人，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程序，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執行羈押3月確定。嗣於113年12月24日訊問被告，並綜合全案卷證資料後，以被告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並衡酌本案犯罪情節、被害人人數、受騙金額等情，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金融秩序，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有原審裁定可查，並經本院核閱原審影卷無訛。又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原審訊問時均坦承不諱，並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亦足見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抗告意旨雖以其已坦承犯行，並對所知集團之運作情形如實交代，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逮捕當天一併遭警方搜索扣押，無湮滅證據之可能；且被告為犯罪組織之底層人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亦無與之串證之虞；被告並無相關前科，本案只是一時失慮，偶罹刑典，並無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不具羈押原因等語。惟查被告係在二線機房與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一同為警搜索查獲，而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之供述，其係負責製作相關詐欺取財使用之道具，供其他原審同案被告詐騙使用，可認被告對於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之分工知之甚詳；而原審已經審酌被告與原審同案被告郭文彬、楊倫勇於偵查時供述有不一致之處，且尚有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暱稱「富哥」者未到案，及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已遭扣押，仍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而勾串或影響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經核並無違誤。且參酌被告等犯罪組織成員與上游水房間係以通訊軟體「Telegram」進行內部聯繫，被告或共犯使用之手機雖經扣案，亦不能排除可以其他手機或電腦等裝置登入，被告仍有與組織成員間相互勾串及湮滅本案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原審因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無不當。
　㈢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意念復為同一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或延長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預備再為同一犯罪，僅須由其犯罪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罪行，該某種條件現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未有明顯改善，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其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而經本院審閱上揭卷宗後，被告所涉屬集團性加重詐欺取財犯罪行為，分為一至三線機房，另有水房成員負責將詐騙取得之贓款，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洗錢，集團上下游組織間分工精細，本具有反覆實行之特性；而本案目前僅查獲被告參與之二線機房，其餘一線、三線機房及水房並未查獲，客觀外在環境仍未有明顯改善，綜合觀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之情節，自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同一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且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其犯罪之規模非小，破壞人際互信，危害社會治安，所涉罪質具侵害民眾財產之高度風險，尚無得以其他強制處分替代。應認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要件相符，若不繼續對被告實施羈押，恐有危害社會治安之虞，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維護、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等比例原則及必要性原則後，應堪認仍有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是原審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四、綜上所述，本案經原審訊問被告後，審酌全案卷證，以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因認有羈押必要之原因依然存在，而裁定被告自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尚屬有據，核無不合。被告抗告意旨以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請求撤銷延長羈押裁定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吳少迪




選任辯護人  王晨瀚  律師
            廖國憲  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第一審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
第35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少迪（下稱被告）於民國11
    3年6月26日准予執行羈押之期間，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
    分局偵查隊在113年7月17日借提警詢時，已就涉犯本件詐欺
    犯行坦承不諱，並就所知該集團之運作情形如實交代。被告
    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逮捕當天一
    併遭警方搜索扣押之，被告縱使具保停止羈押亦無其他相關
    設備得為隱匿，更無從湮滅任何證據。且被告既對犯行均已
    坦承不諱，實無再湮滅證據之理。是被告並無此羈押原因存
    在，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又被告僅屬於該犯罪組織之底層人
    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則遑論被告有認識
    或接觸「富哥」之機會，甚至與其勾串證詞之可能，原裁定
    認被告有此羈押之原因，顯乏依據。且原裁定未指出被告任
    何未來有反覆實施詐欺罪嫌之虞之事證，顯然僅以認定被告
    所屬組織分工詳細，已具規模，主觀臆測被告當必再犯，進
    而推論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然原裁定顯未審酌被告並
    無相關前科，本案被告實係一時失慮，偶罹刑典，足徵被告
    無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必要及可能性。縱使原裁定認仍存有
    羈押原因，亦無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之羈押必要性，且無
    其他具保、限制住居等替代方案可取代，而仍對被告裁定羈
    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顯然有誤。爰提起抗告，請求撤銷
    原審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
    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或證人之虞者。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刑法第339條
    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
    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羈
    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
    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
    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延長羈押係以保全證據、確保刑事程
    序進行或刑罰之執行為目的之強制處分。是刑事被告經法官
    訊問後，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或第101條
    之1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情形，及應否依同法第108條之規定
    予以延長羈押，均屬事實問題，法院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
    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且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
    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
    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
    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
    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
    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
    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
    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
    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
    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前經原審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涉犯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20條、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之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
    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及被告參與
    本案詐欺集團分工詳細，已具相當規模，衡情有反覆延續詐
    欺犯行之特徵，且施行詐術之對象並非僅有1人，有事實足
    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
    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非予羈押
    ，顯難進行審判、執行程序，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執
    行羈押3月確定。嗣於113年12月24日訊問被告，並綜合全案
    卷證資料後，以被告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並衡酌本案犯罪情
    節、被害人人數、受騙金額等情，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金
    融秩序，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
    ，裁定自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有原審裁定可查，
    並經本院核閱原審影卷無訛。又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
    原審訊問時均坦承不諱，並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供述及非供述
    證據可佐，亦足見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抗告意旨雖以其已坦承犯行，並對所知集團之運作情形
    如實交代，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
    逮捕當天一併遭警方搜索扣押，無湮滅證據之可能；且被告
    為犯罪組織之底層人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
    ，亦無與之串證之虞；被告並無相關前科，本案只是一時失
    慮，偶罹刑典，並無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不具羈押原因
    等語。惟查被告係在二線機房與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一同為警
    搜索查獲，而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之供述，其係負責製作相
    關詐欺取財使用之道具，供其他原審同案被告詐騙使用，可
    認被告對於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之分工知之甚詳；而原審已經
    審酌被告與原審同案被告郭文彬、楊倫勇於偵查時供述有不
    一致之處，且尚有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暱稱「富哥」者
    未到案，及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已遭扣押，
    仍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而勾串或影響相關
    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
    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經核並無違誤。且參酌被告
    等犯罪組織成員與上游水房間係以通訊軟體「Telegram」進
    行內部聯繫，被告或共犯使用之手機雖經扣案，亦不能排除
    可以其他手機或電腦等裝置登入，被告仍有與組織成員間相
    互勾串及湮滅本案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原審因認被告有勾串
    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無不當。
　㈢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
    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
    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經
    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
    ，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
    再次興起犯罪意念復為同一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
    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
    或延長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預備再為同一
    犯罪，僅須由其犯罪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
    下該條所列罪行，該某種條件現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
    罪之外在條件未有明顯改善，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
    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其有反覆實施該條
    犯罪之虞。而經本院審閱上揭卷宗後，被告所涉屬集團性加
    重詐欺取財犯罪行為，分為一至三線機房，另有水房成員負
    責將詐騙取得之贓款，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洗錢，集團上下
    游組織間分工精細，本具有反覆實行之特性；而本案目前僅
    查獲被告參與之二線機房，其餘一線、三線機房及水房並未
    查獲，客觀外在環境仍未有明顯改善，綜合觀察被告參與本
    案犯罪之情節，自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同一加重詐欺
    取財罪之虞。且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其犯罪之規
    模非小，破壞人際互信，危害社會治安，所涉罪質具侵害民
    眾財產之高度風險，尚無得以其他強制處分替代。應認與刑
    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要件相符，若不繼續
    對被告實施羈押，恐有危害社會治安之虞，並權衡國家刑事
    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維護、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
    禦權受限制程度等比例原則及必要性原則後，應堪認仍有繼
    續執行羈押之必要。是原審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經核並無
    違法或不當可言。　
四、綜上所述，本案經原審訊問被告後，審酌全案卷證，以被告
    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
    之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
    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
    行，因認有羈押必要之原因依然存在，而裁定被告自114年1
    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尚屬有據，核
    無不合。被告抗告意旨以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請求撤銷
    延長羈押裁定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吳少迪




選任辯護人  王晨瀚  律師
            廖國憲  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3日第一審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35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少迪（下稱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6日准予執行羈押之期間，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偵查隊在113年7月17日借提警詢時，已就涉犯本件詐欺犯行坦承不諱，並就所知該集團之運作情形如實交代。被告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逮捕當天一併遭警方搜索扣押之，被告縱使具保停止羈押亦無其他相關設備得為隱匿，更無從湮滅任何證據。且被告既對犯行均已坦承不諱，實無再湮滅證據之理。是被告並無此羈押原因存在，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又被告僅屬於該犯罪組織之底層人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則遑論被告有認識或接觸「富哥」之機會，甚至與其勾串證詞之可能，原裁定認被告有此羈押之原因，顯乏依據。且原裁定未指出被告任何未來有反覆實施詐欺罪嫌之虞之事證，顯然僅以認定被告所屬組織分工詳細，已具規模，主觀臆測被告當必再犯，進而推論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然原裁定顯未審酌被告並無相關前科，本案被告實係一時失慮，偶罹刑典，足徵被告無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必要及可能性。縱使原裁定認仍存有羈押原因，亦無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之羈押必要性，且無其他具保、限制住居等替代方案可取代，而仍對被告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顯然有誤。爰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審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延長羈押係以保全證據、確保刑事程序進行或刑罰之執行為目的之強制處分。是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情形，及應否依同法第108條之規定予以延長羈押，均屬事實問題，法院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且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前經原審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20條、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之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及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分工詳細，已具相當規模，衡情有反覆延續詐欺犯行之特徵，且施行詐術之對象並非僅有1人，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程序，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執行羈押3月確定。嗣於113年12月24日訊問被告，並綜合全案卷證資料後，以被告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並衡酌本案犯罪情節、被害人人數、受騙金額等情，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金融秩序，為確保本案審判程序之進行，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有原審裁定可查，並經本院核閱原審影卷無訛。又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原審訊問時均坦承不諱，並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亦足見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抗告意旨雖以其已坦承犯行，並對所知集團之運作情形如實交代，本案所涉之相關文件資料及設備，均已於被告遭逮捕當天一併遭警方搜索扣押，無湮滅證據之可能；且被告為犯罪組織之底層人員，對於同案其他被告之瞭解程度甚低，亦無與之串證之虞；被告並無相關前科，本案只是一時失慮，偶罹刑典，並無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不具羈押原因等語。惟查被告係在二線機房與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一同為警搜索查獲，而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之供述，其係負責製作相關詐欺取財使用之道具，供其他原審同案被告詐騙使用，可認被告對於其他原審同案被告之分工知之甚詳；而原審已經審酌被告與原審同案被告郭文彬、楊倫勇於偵查時供述有不一致之處，且尚有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暱稱「富哥」者未到案，及衡以現今通訊軟體發展程度，縱手機已遭扣押，仍能透過手機外之其他裝置登入通訊軟體而勾串或影響相關人未來陳述之可能性，認有事實足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經核並無違誤。且參酌被告等犯罪組織成員與上游水房間係以通訊軟體「Telegram」進行內部聯繫，被告或共犯使用之手機雖經扣案，亦不能排除可以其他手機或電腦等裝置登入，被告仍有與組織成員間相互勾串及湮滅本案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原審因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無不當。
　㈢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意念復為同一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或延長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預備再為同一犯罪，僅須由其犯罪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罪行，該某種條件現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未有明顯改善，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其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而經本院審閱上揭卷宗後，被告所涉屬集團性加重詐欺取財犯罪行為，分為一至三線機房，另有水房成員負責將詐騙取得之贓款，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洗錢，集團上下游組織間分工精細，本具有反覆實行之特性；而本案目前僅查獲被告參與之二線機房，其餘一線、三線機房及水房並未查獲，客觀外在環境仍未有明顯改善，綜合觀察被告參與本案犯罪之情節，自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同一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虞。且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其犯罪之規模非小，破壞人際互信，危害社會治安，所涉罪質具侵害民眾財產之高度風險，尚無得以其他強制處分替代。應認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要件相符，若不繼續對被告實施羈押，恐有危害社會治安之虞，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維護、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等比例原則及必要性原則後，應堪認仍有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是原審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四、綜上所述，本案經原審訊問被告後，審酌全案卷證，以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因認有羈押必要之原因依然存在，而裁定被告自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尚屬有據，核無不合。被告抗告意旨以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請求撤銷延長羈押裁定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